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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號
承辦人：辦事員 李齊原
電話：05-3620123#8848
電子信箱：niwaku68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大埔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14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任字第112022765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落實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權益，請各機關學校確實依規定

按月足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8條規定略以，各級政府機

關、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在34人以上者，

進用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數，不得低於員工總人

數3％；各級政府機關、公、私立學校、團體及公、民營事

業機構為進用身心障礙者義務機關（構）。

二、茲就各進用身心障礙者義務機關（構），其員工總人數及

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之計算方式，說明如次：

(一)各義務機關（構）每月員工總人數之計算，係以每月1日

參加勞保、公保人數為準。

(二)進用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，每進用1人以2人核計。

(三)員工員額經核定為員額凍結或列為出缺不補者，諸如：

技工、工友及駕駛等，不計入員工總人數。

(四)身心障礙員工之月領薪資未達勞動基準法按月計酬之基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200100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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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工資數額者，不計入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及員工總人

數；從事部分工時工作，其月領薪資達勞動基準法按月

計酬之基本工資數額1/2以上者，進用2人得以1人計入身

心障礙者人數及員工總人數。

三、各機關學校人事單位應按月追蹤控管員工總人數及身心障

礙人員之異動情形，並協助用人單位合理配置人員，如發

現次月即將有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之情事，應立即呈

請機關（學校）首長辦理甄補事宜，嗣後將徵才訊息公告

於相關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單位與其網站上，以期能儘快

足額進用上開人員。

四、請各機關學校積極進用具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之人員，落

實按月足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之規定，以維護是類人員權

益，倘未能即依規定足額進用者，除應繳納差額補助費

外，本府並將追究相關人員責任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各機關、嘉義縣各戶政事務所、嘉義縣各地政事務所、嘉義縣各國民中
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、嘉義縣各鄉鎮市公所、嘉義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

副本：人事處組織任免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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